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在认真审阅公司本次重组

的相关文件、听取公司说明的基础上，现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相关

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朗科技”）

80%股权资产，交易完成后，卓朗科技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担任

有限合伙人并持有99.80%份额的天津松江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卓朗

科技第二大股东，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詹鹏飞先生在松江财富担任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因此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1、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的重要布局，为

上市公司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上市公司的健康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及国资委备案后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及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3、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次重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公

司及中小股东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